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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12-035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7,888,769股，占总股本 2%。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2年 8月 15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非流通股股东按照1：0.6074的比例缩股，使其持股的每股价值与原流通股

每股价值相等。同时，为更好地保证现有流通股股东权益，公司向全体股东派现，

非流通股股东将其应得股利全部支付给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实际现金所得为

每10股4元（税前）。实现上述缩股及派现对价后，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

股获得流通权，转为流通股。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2005年7月25 日，公司200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05 年 8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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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1 

敦化市金诚

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 

①关于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所持股份的减持

承诺 

金诚实业目前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

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在上述禁售期满后，如果减持，每年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其目前所持有股份的数量不

超过总股本的 2%，减持价格不低于 7.5元。 

②关于股权方案实施后金诚实业增持股份的

计划 

为了保证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

期、稳健的发展，稳定市场预期，减少股权分置

对二级市场的扩容压力，积极稳妥推进股权分置

改革，在吉林敖东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12个

月内本公司将通过证券交易所增持吉林敖东股

份，增持比例不低于吉林敖东公司总股本的 5%，

改革方案实施后 36个月内，持股比例达到公司总

股本的 25%。 

针对上述增持计划，金诚实业做如下承诺： 

i.金诚实业增持的吉林敖东股份，在增持计

划实施期间，及增持计划完成后 36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转让。 

ii.在增持计划完成36个月后，如果金诚实业

减持吉林敖东股份，则每年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所持股份的数量（包括原持有部分和增

持部分），不超过吉林敖东总股本的2%，减持价格

不低于7.5元，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2005 年 8 月 4 日至 2005

年 10 月 12 日期间及 2006 年

11 月 3 日，敦化市金诚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证券交易

系统及利用大宗交易的方式

分 别 增 持 吉 林 敖 东

14,333,985 股、14,333,949

股，已履行完成全部增持承

诺。本公司已于 2006年 11月

7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公告编号：2006-027）

予以说明。 

金诚实业的其他承诺仍

在严格履行中。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2年8月15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17,888,76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1 
敦化市金诚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67,728,206  17,888,769 26.20 2.17 2 48,720,000 

 合  计 67,728,206  17,888,769 26.20 2.17 2 48,7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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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8,288,770 7.63% -17,888,769 50,400,001 5.63%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67,728,206 7.57% -17,888,769 49,839,437 5.57% 

4、境内自然人持股           

5、境外法人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内部职工股           

8、高管股份 560,564 0.06%   560,564 0.06%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68,288,770 7.63% -17,888,769 50,400,001 5.63%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26,149,663 92.37% 17,888,769 844,038,432 94.37% 

1．人民币普通股 826,149,663 92.37% 17,888,769 844,038,432 94.37%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826,149,663 92.37% 17,888,769 844,038,432 94.37% 

三、股份总数 894,438,433 100.00% 0 894,438,433 1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2005 年 8 月 3 日吉林敖东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持有吉林敖东 44,642,078

股，占吉林敖东当时总股本的 15.57%。自吉林敖东股改实施后至今金诚实业持

股变化情况如下： 

1、金诚实业自吉林敖东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日起至 2005年 10 月 12日，通

过证券交易系统共计增持吉林敖东社会公众股 14,333,985 股，该部分股权占吉

林敖东当时总股本的 5%。 

2、2006年 11月 3日，金诚实业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利用大宗交易的方式，

受让了延边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持有的吉林敖东 14,333,949 股社会公众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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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占吉林敖东总股本的 4.9999％。受让完成后，金诚实业共计持有吉林敖东

73,310,012股，占吉林敖东当时总股本的 25.57％。至此，金诚实业已按股权分

置改革相关承诺履行完成全部增持计划。 

3、2007 年 5 月 17 日，吉林敖东实施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10 股的方

案，金诚实业共计持有吉林敖东 146,620,024 股，占吉林敖东总股本的 25.57％。 

4、2008年 8月 25日－2009年 6月 30 日，金诚实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

减持吉林敖东 574 万股，占吉林敖东总股本的 1%。本次减持后金诚实业持有吉

林敖东 14,088万股，占吉林敖东总股本的 24.57%。 

5、2009 年 7 月 1 日－2010 年 6 月 30 日，金诚实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

减持吉林敖东 490.16 万股，占吉林敖东总股本的 0.85%，本次减持后金诚实业

持有吉林敖东 13,597.48 万股，占吉林敖东总股本的 23.72%。 

6、2010 年 7 月 2 日至 7 月 16 日，金诚实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增持吉

林敖东 37.05万股，占吉林敖东总股本的 0.06%，本次增持后金诚实业持有吉林

敖东 13,634.53万股，占吉林敖东总股本的 23.78%。 

7、2011 年 6 月 9 日，吉林敖东实施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每 10 股送 2

股，金诚实业共计持有吉林敖东 16,361.43万股，占吉林敖东总股本的 23.78％。 

8、2011 年 12 月，金诚实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增持吉林敖东 99.66 万

股，占吉林敖东总股本的 0.14%，本次增持后金诚实业持有吉林敖东 16，461.09

万股，占吉林敖东总股本的 23.92% 

9、2012年 6月 12日，吉林敖东实施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每 10股送 3

股，金诚实业共计持有吉林敖东 21,399.42 万股，占吉林敖东总股本的 23.92%。 

截止 2012年 6 月 30日，金诚实业共计持有吉林敖东 213,994,200 股，占吉

林敖东总股本的 23.92%，其中：原非流通股变成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7,728,206

股，因股改承诺增持流通股 89,443,953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6,822,04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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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1 2006.09.12 3 30,444,543 10.62% 

2 2007.08.02 2 44,202,928 7.71% 

3 2008.08.06 2 14,559,160 2.54% 

4 2008.08.06 1 24,273,866 4.23% 

5 2009.11.13 1 11,467,160 2.00% 

6 2010.08.31 1 11,467,160 2.00% 

7 2011.09.01 1 13,760,591 2.00%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保荐机构,针对公司相关股东解除股份限售

工作，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经核查，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符合解除限售的条

件，自2012年8月4日起可以解除限售。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

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5%及以上。 

 是    √否； 

如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计划未来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

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5%及以上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

公告。 

八、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情况 

 是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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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

违规担保情况 

 是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 

 是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

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三日 




